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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介 绍

固体废物定义

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

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

理的物品、物质。经无害化加工处理，并且符合强制性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和生

态安全，或者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程序认定为不属于固体废物的除外。

工业固体废物

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是指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鉴别标准判定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工

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其他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的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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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岗 区 常 见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龙岗区常见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为以下几种：

注：参考《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 39198-2020）

来源：废弃资源

类别代码 类别 说明

01 废旧纺织品 指从纺织品原材料生产、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02 废皮革制品 指从皮革鞣制、皮革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03 废木制品 指木材加工废弃物包括废木制家具

04 废纸 指从造纸、纸制品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05 废橡胶制品 指从橡胶生产、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06 废塑料制品 指从塑料生产、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

07 废复合包装 指生产中产生的含纸、塑、金属等材料的报废复合包装物

08 废玻璃 指从玻璃生产、加工和使用中产生的废物及废弃制品

09 废钢铁
指铁等黑色金属及其合金在生产、加工和使用时产生的废料

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10 废有色金属
指各种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在生产、加工和使用时产生的废料

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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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岗 区 常 见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龙岗区工业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以下几种：

注：参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序号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 产生工序

1 HW12 900-256-12 涂料清洗废水 产品或设备清洗

2 HW17
336-064-17 含酸（碱）废水 产品或设备清洗

336-........ 电镀污泥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 HW08 900-249-08 含油废水 产品或设备清洗

4 HW08 900-214-08 废油 机械设备维修、拆解

5 HW49 900-041-49 沾染危废的废包装物 原料或产品的废包装物

6 HW08 900-218-08 润滑、液压油桶等 机械设备维护、更换

7 HW08 900-249-08 含油手套抹布 产品或设备擦拭

8 HW29 900-023-29 废含贡灯管 废弃含贡灯管

9 HW49 900-041-49 废活性碳 废气处理设施更换

10 HW49 900-044-49 废铅酸、镉镍电池 叉车或设备电池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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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 化 管 理 -实 施 步 骤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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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类
产废企业应按照工业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及贮存要求进行分类贮存，分区存放，严禁将一般工

业固废或危险废物混合堆放。

分类原则：按照最终去向分类

◎资源利用类（具有一定利用价值，有明确的资源再生或 综合利用方式和渠道的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

例如：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加工过程产生的废纸、废皮革橡胶、 废塑料、废玻璃、废木材

制品等边角料。

◎低价、无价类（无资源利用价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例如：无法再生利用的废纺织品、废皮革橡胶、废纸、废塑料、 废木材制品等。

规 范 化 管 理 -实 施 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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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场地

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产废企业应当按规定建设贮存场所。贮存场所

为具有“三防”措施（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厂房或专门贮存场地，严禁露天堆放。

其他要求：

1、贮存场所应采取措施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2、设置废水导排管道或渠道，将冲洗废水纳入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处理或危险废物管理；

3、贮存液态或半固态废物的，需设置泄露液体收集装置；

4、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辖区环境主管部门批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具体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01）；

◎工业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具体参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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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标识

须在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门口张贴警示标识（图 1），贮存场所内部各分区上方张贴分类标识

（图 2），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上，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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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账

产废企业须如实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种类、来源、数量、流向、贮存、利用、

处置等相关信息，并按月汇总成册。现阶段，已开发线上平台，企业端“深环通”，收运端“深

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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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同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

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工业固体废物产废企业应与符合环保要求的资源化处置单位签订收运处置合同

◎可回收利用废物：

与符合环保要求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签订再生利用合作协议，若无处置单位信息，可联系区工信

局提供再生资源回收站企业名单。

◎低价值、无价值一般工业废物：

与符合环保要求的有资质的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

工业园区：“打包处理”，工业园区、处置公司以及园区各产废企业签订集中收运处置三方协

议，明确各产废企业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实际重量作为结算依据。

若无处置单位信息，可联系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提供一般工业固体收运处置企业名单。

◎危险废物：与具备相应危险废物收运处置能力的危废处置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

若无处置单位信息，可联系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提供工业危险废物收运和处置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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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范 化 管 理 -实 施 要 点

◎不随意倾倒丢弃：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不混入生活垃圾：严禁将工业固体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不交由无资质或能力的处置单位处置：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

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

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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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废 企 业 职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起实施）

第二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

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倾倒、堆放、贮存固体废物。

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

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

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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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废 企 业 法 律 责 任



14

产 废 企 业 法 律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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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废 企 业 法 律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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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废 企 业 法 律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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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废 企 业 法 律 责 任

法律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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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园 区 管 理 处 职 责

第四十五条 工业园区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园区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履行下列环境保护管理职责：

（一）设立园区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准入有关规定；

（三）按照规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业废水、废气集中处理设施和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设施等园区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组织开展园区污染物排放监测；

（四）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

（五）建立入园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入园排污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申领、排

污登记等情况；

（六）对入园排污单位开展环境保护巡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并向所在辖区生态环境

部门派出机构报告；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保护管理职责。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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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园 区 管 理 处 法 律 责 任

第一百三十六条 相关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 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

罚：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工业园区经营管理单位未设立园区环境

保护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或者未建立入园企业环境管理台账，或者未开展环境保护巡查，

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工业园区经营管理单位未执行生态环境准入有关

规定，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建设和管理园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开展污染物排放

监测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